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9】51050009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9,807,892.56 元，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金 1,980,789.26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9,648,751.97 元，扣除 2018

年分配的现金股利 33,840,000.00 元，本年度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3,635,855.27 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

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情况和资金需求，以及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2018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份数 423,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5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3,265,000.00 元。留

存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和补充发展所需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业

务发展。 

公司 2018 年度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中鼓励的 30%比例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等

各种因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及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

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认可《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 

三、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2017 年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

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

则”），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

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通知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

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根据财政部通知要求进行的会

计政策变更。 

四、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 2018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利益的情形。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适应公司实际需要，内容客观，

符合商业惯例，交易定价遵循市场规律且符合价格公允原则，操作程序及环节规

范，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

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张勇先生、张宏先生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其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有效控制风险和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资金正

常周转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

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

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就上述使用公司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事项，公司对公司管理层的授权范围和授权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5亿元）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具体审批现金管理相关事宜并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操作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并

同意将调整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及授权公司管理层实施的议案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子公司申请 2019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相关担保事项 

公司子公司本次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金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及

用信额度，是基于公司子公司 2019 年度经营目标以及总体发展计划的实际需求，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

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稳定的现金流量或良好的发展前景，能够有效控制财务和

经营风险，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总金额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及

用信额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就前述授信及用信额度提供担保，授权公司总经理

或财务总监代表公司办理上述事宜。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所处行业和地区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依据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任务和职责，确定对应的薪酬。 

我们认为：公司支付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较为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 2019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并

同意将该方案中董事的薪酬提交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续聘 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公司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

聘用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在担任本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

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在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等方面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能够独立、客观、



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衔接的连

续性、完整性，我们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

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祝锡萍、潘宣、邹晓冬
祝锡萍、潘宣、邹晓冬 

2019 年 4 月 25 日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